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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恒信华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框架性协议，属于合作双方的意向性约定，旨在确

立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该协议实施过程中，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未涉及具体金额，

因此本次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暂无法估计。 

 

一、协议概述 

2021 年 1 月 3 日，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华

业”）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周文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旨在通过本次转让，引进恒信华业作

为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共同发展电子新材料事业。 

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司与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于战略共识

和友好协商签署本《战略合作协议》。 

近年来，上市公司积极拓展电子新材料的相关业务，开发出了一系列应用于高频高

速通信、新型消费终端、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的电子新材料产品。公司在 ICT 领域的上游

高端新材料进行了战略布局，将重点关注和把握“电子新材料领域”发展的战略性机遇。 

恒信华业旗下多支基金以战略投资的方式在 5G 技术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布局，已投

资多家新材料、半导体、通信器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

和产业资源，是 ICT 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投资机构。 

随着 ICT 行业“进口替代”战略进一步向上游材料延伸，随着新能源汽车自动化和

智能化带来的新型材料的创新机遇，恒信华业与上市公司在 ICT 领域将具有广阔的战略

合作前景。 



双方将依托恒信华业在 ICT 领域的丰富投资经验和产业资源和上市公司在新材料

产业的长期积累，将在 5G 通信设备、新型消费终端、智能汽车、半导体等相关的上游

材料领域建立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秉承着上市公司“聚焦材料科技，创

新绿色未来”的产业使命，携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平台，更好地为上市

公司与员工、股东与社会创造价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协议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昊 

成立日期 2014年10月29日 

经营期限 2014-10-29至长期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及发

行基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及发行基金管理业务）；股

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以

上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9596774K 

（二）、股权架构 

恒信华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昊，其中吴昊持有 45%的股权、陈缨持有 35%的股权、

平潭华业聚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0%的股权。 

（三）、关联关系 

恒信华业与普利特实际控制人周文先生于 2021年 1月 3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周文先生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合计持有的公司 42,252,597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00 %）转让恒信华业管理的“华业战略二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华业

战略三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恒信华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三、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双方 

甲方：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乙方：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华业”或“战略

投资者”） 

（二）、战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协同 

1、电子新材料的发展将迎来重要的战略性机遇 

近年来，上市公司积极拓展电子新材料的相关业务，特别是 5G 应用等领域的新机

会，开发出一系列应用于高频高速通信、新型消费终端、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的电子新材

料产品，在 ICT 领域的上游高端新材料进行了战略布局。 

随着 5G 通信、5G 终端、智能汽车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核心应用日趋成熟，终

端侧的需求将向上游强力拉动新材料学科的发展，催生新的技术浪潮。与此同时，伴随

着大国科技竞争白热化，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产业 指引下，上游材料的

“卡脖子”问题已经成为打通我国产业链闭环的重要瓶颈，核心材料的“国产替代”已

经迫在眉睫。 

得益于多年来在新材料领域的持续聚焦、深耕细作、厚积薄发，上市公司将迎来作

为 ICT 产业基石——“电子新材料领域”发展的战略性机遇。 

2、恒信华业是专注于 ICT 领域的专业战略投资机构 

恒信华业业务主航道高度聚焦在以 5G 技术为代表的“云、管、端”产业链，旗下

多支基金以战略投资的方式在产业上下游形成布局，已投资多家新材料、半导体、通信

器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产业资源，是 ICT 领域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专业投资机构。 

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具有深厚的 ICT 产业经验、资源，和较完善的产业布局，能够为

上市公司在该领域的业务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另一方面，战略投资者对行业的发展规律



和经济周期具有深刻理解，助力上市公司以创造价值为导向，实现资本市场的稳健成长。

此外，战略投资者已经形成一套全方位的投后管理框架，贯穿投后管理全流程，在战略

规划、供应链及市场体系建设、运营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行业领先经验和成功实

践，致力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质量和内在价值，谋求双方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截止本协议签署日，恒信华业及其相关主体的被投企业中，共有 31 家为 ICT 产业链

公司，并与恒信华业长期保持紧密沟通和友好协作，包括武汉凡谷（002194.SZ）、思瑞

浦（688536.SH）、比亚迪半导体、纳芯微等 ICT 产业链知名企业。其中，在电子新材料

领域，恒信华业及其相关主体控股了 1 家企业，投资了 7 家企业，覆盖了光刻胶、半导

体设备的关键材料、电子导热材料、电磁屏蔽与吸波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5G 天

线材料、石墨烯等电子新材料的主要领域，具备产业资源导入与整合能力。 

3、双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协同价值 

上市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及未来发展前景，符合战略投资者的投资布局理念及投资

标准。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助于上市公司实现战略业务布局、加快产品应用落地、

优化治理结构、增强资本运作能力等价值。 具体包括： 

（1）市场资源与渠道的协同 

恒信华业在 ICT 产业链具有广泛投资布局，被投企业中的通信器件、半导体、消费

电子终端等领域，是电子材料的下游应用客户。战略投资者将推动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

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同时，上市公司也将充分利用汽车产业的资源，协助战略投资者

及其被投企业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产业布局。 

（2）推进产业链合作、加快技术应用落地 

双方各自在上游原材料领域（如导热粉体领域）、新型电子材料领域（如 LCP 领域）

的布局，具有产业的强相关性，通过技术合作、产业链合作等联动，将有利于打造完整

的产业链条，加快上市公司技术应用的落地、促进行业发展。 

（3）增强资本运作能力 

回溯全球知名材料企业的发展史，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平台、兼并收购相关材料企业

并加以整合，通常也是其重要的发展手段。双方合作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在信息通信领域

的实现 “外延”与“内生”的同步增长，将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 

（三）、合作方式 

1、发展战略层面 



上市公司当前已经明确了在电子新材料应用领域的战略布局，将通过“内生+外延”

的方式，快速实现在高端电子材料领域的突破。电子材料作为 5G 通信、电子制造业、

智能汽车、半导体的根基，高端产品的国产化率非常低，制约着行业发展。新一轮的“国

产替代”正在从半导体设计、电子器件，延伸到上游关键材料和设备领域的替代。上市

公司依托在材料领域数十年的深厚积累和应用实践，正处于 ICT 领域高端电子材料国产

化的战略性机遇窗口。 

基于双方的战略互信，战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将在发展战略层面展开多维度合作，

包括但不限于：（1）、依托战略投资者在通信行业的产业资源、经验和投资网络，协助

和支持上市公司拓展核心客户，助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和规模扩张；（2）、为上市公司

在 ICT 赛道的发展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助力上市公司抓住该领域的战略性机会和实现前

瞻性布局；（3）、与战略投资者的已投公司形成“产业协同机制”，在上下游资源共享、

技术交流合作、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共同促进。双方的协调互补有利于长期共同战略利

益。 

2、业务经营层面 

上市公司在 ICT 领域的业务规划与战略投资者在该领域的专业背景和投资布局具有

高度的契合性和互补性。双方将在业务经营层面展开多维度合作，包括但不限于： 

（1）共同发展和布局新能源汽车电子材料领域 

近年来，在能源安全、政策红利、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新能源汽车行业

获得了飞速发展，新能源汽车很可能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演进，使汽车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交通工具，而是融合了新的

通信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未来汽车将是传统汽车与信息终端的融合体。上市公司在汽

车领域的多年沉淀，与战略投资者对信息通信行业的深刻理解，将使双方优势互补，通

过对新能源汽车相关新型材料的产品规划与提前布局，抓住产业发展的时代机遇。 

（2）进一步聚焦优质客户，加强中高端产品的规划布局 

上市公司在中高端电子材料产品已经有了多年的深耕与布局，依托战略投资者在 ICT

行业的产业资源、经验和网络，将有助于快速突破优质客户和头部客户，快速将技术优

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上市公司大力发展的 LCP 产品是通信电子行业的核心材料之一，双方合作将有利于

打通从树脂合成，到薄膜和纤维，以及下游 FCCL、FPC、PCB 应用的完整应用产业链，

拓展上市公司 LCP 产品在 5G 等高频高速高通量通信领域的国产自主应用，实现上市公



司 LCP 产品在国内头部客户的竞争优势。 

双方将共同讨论并推动以下工作规划及实施：（a）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共同搭建 LCP

树脂合成、薄膜、纤维等上下游业务板块的运营架构、市场开拓计划、应用研究、商业

投资机会等。（b）加强 LCP 业务团队建设。 

通过 LCP 材料的发展契机，双方将进一步合作建立发展中高端电子材料的产品路标

规划的机制，共同推进与头部优质客户的技术研发合作深度，共同发展面向核心大客户

的市场拓展能力。 

（3）共同打造平台级的新材料公司 

基于材料行业细分品类繁多的客观因素，纵观全球材料企业龙头的发展史，外延式

的并购是其发展的重要推力。上市公司多年来聚焦主业、聚焦内生式增长，不断改善和

提升经营管理，已经成为国内高分子新材料产品及其复合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当前，

全球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企业正迎来跨越式增长、向国际化巨头转型的重要机

遇期。 

上市公司稳定的治理结构、成熟的海外并购经验、开放的企业文化，都有助于通过

并购实现进一步的扩张。战略投资者将助力上市公司拓宽渠道、进一步打开视野，抓住

当前有利时机，依托战略投资者的投资经验和渠道，积极寻找、筛选和储备上市公司上

下游的投资并购标的，共同打造平台级的新材料公司。 

（4）充分沟通，建立紧密的合作与协调机制 

双方将组建联合工作组，以便于加强沟通，并将依托各自的优势资源，每月举行定

期会议，就双方的具体业务需求、产业发展情况等进行定期讨论。战略投资者将及时向

公司共享 ICT 产业链的行业相关信息、投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潜在业务需求、产业趋

势变化等。 

双方管理层将于每季度召开战略合作沟通会，及时跟踪落实战略合作推进的相关事

宜。恒信华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行业交流会议、投后 CEO 峰会”等将成为上市公司

加深行业了解、积累行业资源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上市公司进行品牌宣传和行业推介

的重要渠道。 

3、公司治理层面 

战略投资者在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签署完成 2021 年度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过

户办理之后（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乙方即有权向甲方提名 1 名董事候选人，经上市

公司履行必要审议程序后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甲方将尽力促成该等议案获得甲方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战略投资者将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通过提名董事人选，协助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进行决策，

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保障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此外，战略投资者拥有来自华为、中兴、腾讯、美的、汉高、3M、上汽、中金等行

业优秀企业的专业化管理团队。依托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成功的战略投资实践

经验，战略投资者将为上市公司优化治理、改善经营提供支持。一方面，在关键经营决

策上提供专业、合理、有价值的建议；另一方面，其高质量的人才网络，能够持续高效

为上市公司推介优质、对口的高阶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 

（四）、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前述合作期满，除非一方以书面形式提

前三十日通知对方不再续签，则本协议自动延续十二个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市公司与恒信华业在 5G 通信设备、新型消费终端、智能汽车、半导体等相关的

上游材料领域建立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在符合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规划的基础

上，积极调动各方资源，推动上市公司在电子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升级和业务拓展，实现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有效提升。 

本协议的签署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框架性协议，属于合作双方的意向性约定，旨在确

立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该协议实施过程中，具体实施内容和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

性，同时本协议未涉及具体金额，因此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暂无法估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18 日 


